
《服务质量评价通则》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服务质量评价通则》国家标准由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

口管理，由国家质检总局质量管理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301 所、

中质协等单位负责起草，任务来源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4 年

第一批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任务编号：20141415-T-469）。 

二、名称变更 

本标准批准立项名称原为“服务企业质量分级通则”，在后期组

织的多次专家研讨会中，多位专家提出了该标准应重点解决服务质量

评价的问题，而“服务质量分级通则”在不同领域差异较大，难以统

一进行分级，故建议本标准更名为“服务质量评价通则”，标准起草

组采纳了专家的意见。 

三、编制背景 

近年来，我国的服务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涌现出大批新兴的服

务行业，而且它们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我国的服务业发展，

无论是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

现为服务意识差，服务质量低，管理落后。因此，改进服务质量、完

善服务管理、提高服务业竞争力将成为我国服务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这些方面，提高服务质量又是重中之重。虽然有关制造业的质量管

理理论和方法日臻成熟，然而由于服务质量的特殊性质，其相对应的

理论方法研究则显得相对滞后，对服务质量评价方法的研究更是不能



满足实践中的要求。 

在我国，近年来虽然人们对服务质量的重要性已经有所认识，但

是由于相对落后的服务业发展现状，人们对于如何进行服务质量评价

及如何对评价结果进行管理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实践中也没有或

者很少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对于服务质量评价标准就有一定的必

要性了。服务质量是服务或服务业满足规定或潜在要求（或需要）的

特征和特性的总和。特性是用以区分不同类别的产品或服务的概念，

如旅游有陶冶人的性情给人愉悦的特性，旅馆有给人提供休息、睡觉

的特性。特征则是用以区分同类服务中不同规格、档次、品味的概念。

服务质量最表层的内涵应包括服务的安全性、适用性、有效性和经济

性等一般要求。 

   鉴于服务交易过程的顾客参与性和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离性，服

务质量必须经顾客认可，并被顾客所识别。服务质量的内涵应包括以

下内容：  

——服务质量是顾客感知的对象；  

——服务质量既要有客观方法加以制定和衡量，更多地要按顾客

主观的认识加以衡量和检验；  

——服务质量发生在服务生产和交易过程之中；  

——服务质量是在服务企业与顾客交易的真实瞬间实现的；  

——服务质量的提高需要内部形成有效管理和支持系统。 

四、标准起草过程 

  （1）2015 年 12 月；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服务质量



评价通则》国家标准起草工作组，开展标准起草工作； 

（2）2015 年 12 月-2016 年 4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在深入分析我国

服务行业质量发展现状及趋势，立足国家标准的定位，针对服务质量

影响因素的关键内容，如：设施设备、服务环节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和

研讨。 

（3）2016 年 5 月-6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根据职责分工广泛搜索

了国内外文献资料，主要包括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等具体内容，并形成了国家标准草案初稿，明确标准了标准框

架。 

（4）2016 年 7 月-9 月，完善国家标准草案，组织全国服务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相关委员及相关专家召开了标准研讨会，对标准草案进

行了进一步完善。 

（5）2016 年 4 月-7 月，形成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组织国家质

检总局、301 所、中质协、中国商业联合会、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单

位专家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形成本标准草案。 

（6）2016 年 9 月在北京组织服务业相关企业及单位，如：中石

油、中华全国供销总社、中青旅、顺丰快递、招商银行、海尔集团等

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议，并根据专家修改意见形成本征求意见稿。 

五、标准内容的说明 

该标准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术语和定义：明确了服务、服务质量等相关术语和定义； 

（2）评价的原则： 

 



      ——全面性：评价指标应包括能反映关键服务质量要素和服务

质量特性状况的关键信息。 

——系统性：评价指标各要素应相互之间既独立，又不重复，

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以准确反映服务质量的水平和状况。 

——可操作性：评价指标应具有实用性。相关信息要素可采集、

可量化，便于操作。 

——持续改进：评价应是可持续的。得出评价结果后，应至少

按一定周期对服务质量提升的能力和表现进行监督评价，以达到保持

和改进的目的。 

（3）评价的内容： 

——服务组织的硬件方面应有的设施设备、员工的外在形象等可

见实物； 

——服务组织及员工可靠和准确履行服务承诺的能力； 

——组织及员工在顾客期望提供服务时能够随时准备、愿意为顾

客提供良好服务； 

——保证性是指员工所具有的知识、礼节以及表达出自信与可信

的能力。 

——从顾客需求出发，有针对性地为顾客提供富有人情味的个性

化服务。 

（4）评价的程序和方法：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确定评价指标体系时，可按照从宏观

到微观的顺序，依次建立各级指标体系；充分考虑评价的目的、对象、



范围、评价结果的用途；尽可能选择相关程度低的指标，明确所需的

信息资源及其采集方法。 

——选择评价方法：选择评价方法时应考虑：按照评价细则的有

关规定，研究、分析这些数据；确定指标权重和计算方式；采集到的

数据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定量的。 

——完成评价报告：对采集的数据和信息进行定性或定量的分析，

根据分析结果评价服务组织的服务水平；根据评价细则和对数据的分

析，完成评价报告；评价结果应当能够反映具体企业在其所从事的服

务业中的客观水平。 

 

                     《服务质量评价通则》起草组 

                           2016 年 11 月 1 日 


